[bookmark: _GoBack]SAP中的存貨計價方法：移動平均法與標準價格法
本文主要以SAP為例，論述在ERP系統的物料移動過程中，移動平均法和標準價格法這兩種存貨計價方法的應用。
說明：
企業的各種存貨，由於是分散購入或分批生產形成，同一次領用或發出的存貨，其單位成本可能有所不同。為了合理的核算低值易耗品和包裝物以外的存貨發出和領用的價值，就需要選擇一定的計價方法，對企業發出或領用的存貨進行計價，使企業的生產成本和產品銷售成本有統一的計價標準。我國企業所得稅法和會計制度提供了幾種可供選擇的會計制 度，如先進先出法、後進先出法、移動平均法、計劃成本法、個別計價法等計價方法。本文主要以SAP為例，論述在ERP系統的物料移動過程中，移動平均法和標準價格法這兩種存貨計價方法的應用。
移動平均法能夠使管理當局及時瞭解存貨的結存情況，而且計算出的平均單位成本以及發出和結存的存貨成本比較客觀；標準成本法的按標準價格計價存貨，可以簡化會計處理工作，有利於考核部門業績。但二者在收發貨比較頻繁的企業，都需要進行大量的計算工作。ERP系統強大的數據處理功能使這方面已經不成問題，在ERP系統運做中，許多模塊的多數功能都涉及到物料的移動及計價，系統將他們有機的整合在一起，並產生物料憑證和會計憑證。物料憑證反映每種物料的移動數量、方向時間及操作員；而財務憑證反映的是每種物料數量和價格的變化。根據這些憑證可以跟蹤和分析每一筆物料的移動變化記錄。
ERP系統中，存貨的計價方法主要控制在物料主檔內。物料主主檔（Material Master Data)包括基本數據部分(Basic Data)、採購部分（Purchasing)、MRP部分、會計部分(Accounting)及成本部分(Costing)。在建立每一種物料時，會計部分可設定選用移動平均價格(Moving Average Price)還是用計劃/標準價格（Standard Price)計價。選擇相應的方法後，如果該物料已經有歷史記錄，在會計部分還可以顯示該物料的單價和庫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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